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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65,979,00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5,159,385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0,986,382 權) 
98.75% 

 
反對權數 169,265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69,265 權) 
0.25%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650,359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95,359 權) 
0.9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肆、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 ： 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修正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 1.為因應營運發展所需，擬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業經 113 年 4 月 10 日第 28 屆第 1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2.根據「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

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規定，本公司

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本

次辦法修正擬將前述總額修正為「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八十為限」，故擬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如下： 

本公司為擴大營運規模，會持續進行轉投資，為使轉投資

公司能順利向金融機構取得較優惠的融資條件，降低融資

成本，增強其競爭力，須由本公司及子公司為轉投資公司

提供充分足夠的背書保證，本次辦法修正將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上限提高為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八十，可增加本

公司及子公司未來的營運空間，為本公司全體股東創造更

高投資報酬。 



3  

3.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決 議 ：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65,979,00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5,115,400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0,942,397 權) 
98.69% 

 
反對權數 220,377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20,377 權) 
0.33%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643,232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88,232 權) 
0.9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 ： 選舉第 29 屆董事，敬請  選舉。 

說 明 ： 一、第 28 屆董事係於 110 年 7 月 20 日股東常會選任，任期

3 年，任期至 113 年 7 月 19 日止，擬於本次股東常會

改選，新任董事就任時，原任董事同時卸任。 

二、第 29 屆擬選出董事 9 席(含獨立董事 4 席)，新任董事

任期 3 年，自 113 年 5 月 24 日起至 116 年 5 月 23 日

止，依本公司章程第 17 條規定，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並採用累積投票制，業

經 113 年 2 月 21 日第 28 屆第 16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三、第 29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學經歷及其

他相關資料，暨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

由，請參閱附件，業經 113 年 4 月 9 日第 3 屆第 11 次

提名委員會及 113 年 4 月 10 日第 28 屆第 17 次董事會

審查通過，敬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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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當     選     名     單 

職稱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干文元 97,862,880 權 

董事 
眾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唐樹萬 
60,532,837 權 

董事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清泰 

60,773,989 權 

董事 馮億苓 60,417,207 權 

董事 干漢皋 60,449,591 權 

獨立董事 蔣孝澈 60,879,985 權 

獨立董事 馬小康 60,471,250 權 

獨立董事 劉郁純 60,594,211 權 

獨立董事 孫碧娟 60,566,432 權 
 

 

陸、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 解除本公司第 29 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同

意。 

說 明 ：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

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所選出之新任董事（如法人股東

當選董事者，包括該法人股東暨其指派之代表人），在無

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本

公司第 29 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相關內容請參

閱附件，是否可行？敬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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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公司112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民國112年度全年合併營收17億2,398萬元，較前一年度的23億667萬元，

減少5億8,269萬元，減少25%；合併本期淨利4,60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本

期淨利4,373萬元，每股盈餘為0.39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全年度計畫 實際金額 達成率 

營業收入 2,485,102 1,723,975 69% 

營業成本 2,121,736 1,531,261 72% 

營業毛利 363,366 192,714 53% 

營業費用 229,598 189,655 83% 

營業淨利 133,768 3,059 2% 

稅前淨利 116,470 10,304 9%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營 業 收 入 1,723,975 

 營 業 成 本 1,531,261 

 營 業 毛 利 192,714 

 營 業 費 用 189,655 

 營 業 淨 利 3,059 

 稅 前 淨 利 10,304 

 所 得 稅 利 益 8,4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8,704 

 停業單位利益 27,349 

 本 期 淨 利 46,053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利 43,731 

 每 股 盈 餘（元） 0.39 

 

2. 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分    析    項    目 比      率 

資產報酬率     1.78% 

股東權益報酬率 2.69%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0.26% 

稅前純益 0.87% 

純益率 2.67% 

每股盈餘（元） 0.39 

 



7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研發概況及方向： 

1. 下世代電子與生質材料之研究與開發。 

2. 新利基材料市場之研究與開發以提高資產報酬率。 

3. 優化專案運作系統(門徑管理系統)以提升新產品開發效率。 

4. 製程優化及廢棄物再循環利用以符合ESG永續發展之目標。 

 

本公司112年研發費用約2,419萬元，佔營業收入1.4%，全年共進行新產品

開發專案20項，其中3項達商業化階段。 

 

董事長：干文元              總經理：干凱恩              會計主管：周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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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中華民國 112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47,424,213 

加：本期稅後純益 43,730,953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5,659,048  

加：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115,435)  

本期可供分派盈餘  206,698,779 

本年度分派項目：   

(1)提撥10%法定盈餘公積     (4,361,552) 

(2)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0.30元)   (35,539,275) 

期末未分配盈餘  166,797,952 

 

 

備註： 

1. 本次盈餘分派優先分派 112年度之盈餘。 

2. 每股擬配發現金股利 0.30元，係依截至 113 年 2 月 21 日流通在外發行股數 118,464,251

股計算，如嗣後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股東配息比率發生變動須修訂時，擬授

權董事長調整之。 

3. 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將列入公司其他收入處理。 

 

 

 

 

董事長：干文元     經理人：干凱恩   會計主管：周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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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4.2.1得背書保證之對象： 

A.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應以下列之範圍為

限： 

a.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b.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c.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B.上述所稱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比例，

應以本公司直接持股比例，連同其投資持股

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之他公司所持有同一

被投資公司股份一併計算，前述所稱他公

司，包括他公司本身及依前開方式計算直接

及間接投資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另

一他公司，餘類推。 

C.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

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D.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

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

4.2.1(A)及(C)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E.4.2.1(D)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

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4.2.1得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應以下列之範圍為限： 

A.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B.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C.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上述所稱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比例，應

以本公司直接持股比例，連同其投資持股比例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他公司所持有同一被投資公

司股份一併計算，前述所稱他公司，包括他公

司本身及依前開方式計算直接及間接投資持股

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另一他公司，餘類推。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

保證，不在此限。 

因應營運

發展所需 

4.2.2背書保證之額度： 

A.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與本公司及子

公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均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八十為限。 

B.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與本公司

4.2.2背書保證之額度： 

A.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與本公司及子公

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均不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B.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與本公司及

因應營運

發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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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均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八十為限。 

C.本公司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與本

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

保證者，均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或

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

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

額孰高者。 

D.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

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均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五為限。 

C.本公司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與本公

司及子公司整體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

證者，均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或最

近一年度與本公司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

孰高者。 

D.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

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

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4.2.3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A.申請：辦理背書保證時，應由被背書保證公

司填具申請書，並提供基本資料及財務資

料，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請，財務部應參

考 4.1.5(B)項辦理徵信及風險評估工作。財

務部經辦人員依前項相關資料及評估結果

彙整後，送總經理初核並依 4.2.3(C)項決策

及授權層級辦理。 

B.審查程序：背書保證之審查事項應包括： 

a.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b.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c.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

益之影響。 

d.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價值評估。 

e.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C.決策及授權層級： 

a.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過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b.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

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辦

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

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

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

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c.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4.2.3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A.申請：辦理背書保證時，應由被背書保證公

司填具申請書，並提供基本資料及財務資

料，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請，財務部應參

考 4.1.5(B)項辦理徵信及風險評估工作。財

務部經辦人員依前項相關資料及評估結果

彙整後，送總經理初核並依 4.2.3(C)項決策

及授權層級辦理。 

B.審查程序：背書保證之審查事項應包括： 

a.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b.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c.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

益之影響。 

d.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價值評估。 

e.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C.決策及授權層級： 

a.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過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b.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

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辦

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

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

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

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c.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配合 4.2.1

修正 



30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 4.2.1(C)規定

為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

議後始得辦理。 

d.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 4.2.1 第三項

規定為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辦理。 

d.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4.2.6 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金額超限之作

業：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辦

法規定或金額超限時，財務部應訂定改善計

劃，並將改善計劃送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 

4.2.6 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金額超限之作

業：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辦

法規定或金額超限時，財務部應訂定改善計劃，

並將改善計劃送各監查人及獨立董事，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本公司已

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4.4.2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A.子公司若有背書保證情形時，應於每月五日

前編製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送本

公司財務部門。 

B.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該背書保證對象須提出

「改善計劃」，呈本公司董事長核可，後續追

蹤由財務單位至少每季分析該對象之財務、

業務、信用狀況及經營績效供決策參考。 

C.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司

進行查核時，應同時查核子公司為他人背書

保證或提供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若

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

作成追蹤報告呈報至董事長。 

D.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台

幣十元者，依前項 B款規定之實收資本額，

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

為之。 

4.4.2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A.本公司之子公司除為該公司關稅背書保證

外，原則上不得辦理背書保證。 

B.子公司若有背書保證情形時，應於每月五日

前編製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送本

公司財務處。 

C.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該背書保證對象須提出「改

善計劃」，呈本公司董事長核可，後續追蹤

由財務單位至少每季分析該對象之財務、業

務、信用狀況及經營績效供決策參考。 

D.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司進

行查核時，應同時查核子公司為他人背書保

證或提供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若發

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

成追蹤報告呈報至董事長。 

E.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台幣

十元者，依前項 C款規定之實收資本額，

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

為之。 

因應營運

發展所需 

4.8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95年 6月 16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7年 6月 19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8年 6月 19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0年 6月 17日， 

4.8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95年 6月 16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7年 6月 19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8年 6月 19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0年 6月 17日， 

增列修

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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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1年 6月 13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6月 14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4年 6月 18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07年 6月 12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09年 5月 29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110年 7月 20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113年 5月 24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1年 6月 13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6月 14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4年 6月 18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07年 6月 12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09年 5月 29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110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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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學歷及 
專業資格 

主要經歷 現職 

董事 干文元 10,689,858 美國舊金山 
大學資訊碩士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總經理 

⚫ Management Staff of 
Quimax Computer 
System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董事長  

⚫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
(股)公司董事 

董事 
眾恩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 

唐樹萬 

8,207,740 美國德州州立 
大學企管碩士 
 
⚫ 中華民國內部稽
核師 

⚫ 美國內部稽核師 
⚫ 美國財稅管理師 
⚫ 美國管理會計師 

⚫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
所營運暨財務長  

⚫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資深企管顧問  

⚫ 威盛電子董事長暨
總經理特別助理 

⚫ 所羅門企劃處長 

⚫ 中華策略管理會計
學會理事長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董事 

董事 
臺灣永光化學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清泰 

5,500,000 
成功大學化工所碩
士 
 
⚫ 勞工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 (乙 )(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 

⚫ 特定化學物質作
業主管(有害作業
主管) 

⚫ 現場安全衛生監
督人員 

⚫ 危險性工作場所
審查暨檢查評估
人員 

⚫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
(股)公司第一廠廠長 

⚫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
(股)公司生產副總 

董事 馮億苓 3,367 銘傳管理學院會計
統計系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副總經理 

⚫ 寶明企業有限公司
會計副理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顧問 

董事 干漢皋 1,064,225 中原大學 
化工系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總經理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總工程師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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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姓   名 
持有 
股數 

學歷及 
專業資格 

主要經歷 現職 
繼續提名已連續
擔任三屆獨立董
事 之 理 由 

獨立 

董事 

蔣孝澈 0 美國沃斯特 
理工學院化學 
工程博士 

⚫ 中央大學化學工程
與材料工程學系教
授、系主任 

⚫ 台灣化學科技產業
協會常務監事  

⚫ 美國化工學會分離
技術組委員 

⚫ 億高應用材料(股)公
司董事 

⚫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
(股)公司獨立董事 

本公司屬化工產
業，而蔣孝澈先生
為化學工程博士，
並曾擔任中央大
學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教授、
台灣化學科技產
業協會常務監事
及美國化工學會
分離技術組委員，
非常熟悉化工產
業，對董事會及本
公司營運可有效
發揮其獨立董事
功能 

獨立 
董事 

馬小康 0 美伊利諾大學 
機械工程系博

士 

⚫ 台灣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教授 

⚫ 台灣電力公司獨立
董事/董事 

⚫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
估委員 

⚫ 台灣淨零排放協會
秘書長 

⚫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
能源基金會主任委
員 

⚫ 中華鍋爐協會榮譽
理事長/理事長 

⚫ 中華民國燃燒學會
榮譽理事/理事長 

⚫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
學會理事 

⚫ 國營會工安督導小
組委員 

⚫ 中技社董事 
⚫ 廢電子電器物品資
源回收管理基金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 美能源與環境研究
公司 (EER)研究工
程師 

⚫ 臺灣碳捕存再利用
協會理事長 

⚫ 和平電力 (股 )公司 
獨立董事 

⚫ 眾福科技 (股 )公司 
獨立董事 

⚫ 中華紙漿(股)公司獨
立董事 

⚫ 國際先進材料協會
會 士 （ FIAAM 
Fellow） 

⚫ 國家環境研究院 TC
委員 

不適用 

獨立 
董事 

劉郁純 0 政治大學會計
研究所碩士 

 
⚫ 中華民國會
計師 

⚫ 台灣扶創智庫協會
創會理事長 

⚫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監事 

⚫ 中華稅務代理人協
會監事 

⚫ 前進國際股份有限

⚫ 安傑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主持會計師 

⚫ 安傑財會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董事長 

⚫ 郁傑營創顧問有限
公司創辦人暨執行
長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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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   名 
持有 
股數 

學歷及 
專業資格 

主要經歷 現職 
繼續提名已連續
擔任三屆獨立董
事 之 理 由 

公司ERP系統導入
顧問經理 

⚫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經理及知
識管理經理 

⚫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監察人 

⚫ 衛福部醫事司醫療
法人財務報告審查
暨輔導訪視委員 

⚫ 衛福部社會家庭署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評鑑委員 

⚫ 新北市自閉症服務
協進會理事長 

⚫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
勸募協會監事暨稽
核委員 

獨立 
董事 

孫碧娟 0 台北大學企管
博士 

⚫ 大同大學教授 
⚫ 大同大學會計主任 
⚫ 大同大學總務長 
⚫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
學系系主任 

⚫ 大同大學經營學院
院長 

⚫ 崇越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 大同大學榮譽教授 
⚫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

(股)公司獨立董事 
⚫ 台灣管理學會理事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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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新任董事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內容 

職 稱 姓 名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職 務 

董事 干文元 ◼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 全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宏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聚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鐵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竟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清泰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獨立 

董事 
蔣孝澈 ◼ 億高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 

董事 
馬小康 

◼ 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 眾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 

董事 
孫碧娟 ◼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